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 GB17051—1997 

1 范围 

本规 范 规 定了建筑二次供水设施的卫生要求和水质检验方法。 

本规 范 适 用于从事建筑二次供水设施的设计、生产、加工、施工、使用和管理的单位。 

2 引用标准 

下列 标 准 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

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

的可能性。 

GB 5749- 85 

GB 5750- 85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法 

3 定义 

本 标 准 采用下列定义。 

31 二次供水设施(以下简称设施):饮用水经储存、处理、输送等方式来保证正常供水的设备

及管线。 

3.2 储水设备:高位、中位、低位水箱和蓄水池。 

33 水处理设备:过滤、软化、净化、矿化、消毒等设备。 

3.4 供水管线:供、输饮水的管线、阀门、龙头等。 

4 设施的卫生要求 

4.1 设施周围应保持环境整洁，应有很好的排水条件，供水设施应运转正常。 

4.2 设施与饮水接触表面必须保证外观良好，光滑平整，不对饮水水质造成影响。 

4.3 通过设施所供给居民的饮水感官性状不应对人产生不良影响，不应含有危害人体健康的

有毒有害物质，不引起肠道传染病发生或流行。 

5 设施设计的卫生要求 

51 设计水箱或蓄水池:饮用水箱或蓄水池应专用，不得渗漏，设置在建筑物内的水箱其顶部

与屋顶的距离应大于 80 cm，水箱应有相应的透气管和罩，入孔位置和大小要满足水箱内部

清洗消毒工作的需要，入孔或水箱入口应有盖(或门)，并高出水箱面 5 cm 以上，并有上锁

装置，水箱内外应设有爬梯。水箱必须安装在有排水条件的底盘上，泄水管应设在水箱的底

部，溢水管与泄水管均不得与下水管道直接连通，水箱的材质和内壁涂料应无毒无害，不影

响水的感观性状。水箱的容积设计不得超过用户 48 h的用水量。 

5-2 设施不得与市政供水管道直接连通，在特殊情况下需要连通时必须设置不承压水箱。设

施管道不得与非饮用水管道连接，如必须连接时，应采取防污染的措施。设施管道不得与大

便口(槽)、小便斗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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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须用冲洗水箱或用空气隔断冲洗阀。 

5.3 设施须有安装消毒器的位置，有条件的单位设施应设有消毒器。 

5.4 设汁中使用的过滤、软化、净化、消毒设备、防腐涂料，必须有省级以上(含省级)卫生

部门颁发的 

’产品卫生安全性评价报告”。 

5.5 蓄水池周围 lom 以内不得有渗水坑和堆放的垃圾等污染源。水箱周围 2m内不应有污水

管线及污染物 

6 预防性卫生监督 



卫生 部 门 必须参加二次供水设施的设计审查、竣工验收和水质检测(按本规范全项指标)，

合格后方能投入使用了设施的水质卫生标准 

7.1 水质指标 

7.1.1 必测项目:色度、浊度、嗅味及肉眼可见物、pH、大肠菌群、细菌总数、余氯。 

7.1.2 选测项目:总硬度、氯化物、硝酸盐氮、挥发酚、氰化物、砷、六价铬、铁、锰、铅、

紫外线强度。 

7.1.3 增测项目:氨氮、亚硝酸盐氮、耗氧量。 

了.2 水质卫生标准 

7.2.1 必测项目、选测项目的标准见 GB 5749,紫外线强度大于 70 pW/cm', 

7.2.2 增测项目标准采用最高容许增加值见表 1 

表 1 

项目 最高容许增加值.mg/L 

氨氮 0.1 

亚硝酸盐氮 0.02 

耗氧量 1.0 

8 设施日常使用的卫生要求 

8.1 设施的管理部门负责设施的日常运转、保养、清洗、消毒。 

8.2 管理单位对设施的卫生管理必须制定设施的卫生制度并予以实施，管理人员每年进行一

次健康检查和_}上生知识培训，合格上岗。 

8.3 管理单位每年应对设施进行一次全面清洗，消毒，并对水质进行检验，及时发现和消除

污染隐患，保证居民饮水的卫生安全。 

8.4 发生供水事故时，设施的管理单位必须立即采取应急措施，保证居民日常生活用水，同

时报告当地 

且生部门并协助卫生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9 水质检验方法 

9门本规范中规定的水质检验方法见 GB 5750, 

9.2 紫外线强度测量方法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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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标准 的 附录)    紫外线强度测 t方法 

利用 物 理 学方法，采用中心波长为 25 37人的紫外线强度计测量。在测量时必须采用国

家计量部门标定有效期内的强度计，在灯管中心垂直距离测定照射剂量。在实际应用时，应

按消毒物体与灯的实际距离计算照射剂量利用 生 物 学方法，采用载体定量试验,100^-10

1个菌/片。在紫外线灯开启 5m in后，用 8个染菌片. 

在照射 4个不同时间，取双份样片，在洗脱液中(洗脱液为 1%吐温 80,1%蛋白陈生理盐水)。

振打 80次，37'C,48 h作活菌计数，计算杀灭率。判定标准:杀灭率大于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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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2008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修订计划（第一批）>

的通知》（建标[2008]102号）的要求，规程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

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主要技术内容包括：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水质、水量、水压；

5．系统设计；6．设备设施；7．泵房；8．控制与保护；9．施工；10．调试与验收；11．设

施维护与安全运行管理。 

本规程中以黑体字标志的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程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和对强制性条文的解释，由天津市供水管理处负责

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天津市供水管理处（地址：天

津市和平区贵州路100号；邮编：300070）。 

本规程主编单位：天津市供水管理处 

本规程参编单位：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机电专业设计研究院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设备材料工作委员会 

重庆市供水管理处 

济南市城市计划节约用水办公室 

青岛市供水管理处 

天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华汇工程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合肥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哈尔滨供排水集团二次供水公司 

天津市华澄供水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本规程参加单位：上海瀚深水业智能仪器有限公司 

天津晨天自动化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无锡康宇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天津市康天供水技术有限公司 

天津市国威给排水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开利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华德仪表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海源泵业有限公司 

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规程主要起草人员：张迎五  赵  锂  刘建华  潘冠军  偶炯民  李  强   

魏险峰  赵  亮  刘西宝  刘洪海  周  鹏  李  鹰   

周孝萱  冯玉春  郑海军  孙守智   

本规程主要审查人员：张大群  殷荣强  刘志琪  程宏伟  涂正纯  方玉妹 

                 谭  明  吴桢东  崔春明  赖举伟  王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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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保障城镇供水安全、卫生和社会公众利益，提高二次供水工程的建设质量和管理

水平，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城镇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与工业建筑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工程的

设计、施工、安装调试、验收、设施维护与安全运行管理。 

1.0.3  二次供水工程的建设和管理除应符合本规程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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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二次供水  secondary water supply 

当民用与工业建筑生活饮用水对水压、水量的要求超过城镇公共供水或自建设施供水管

网能力时，通过储存、加压等设施经管道供给用户或自用的供水方式。 

2.0.2  二次供水设施  secondary water supply installation 

为二次供水设置的泵房、水池（箱）、水泵、阀门、电控装置、消毒设备、压力水容器、

供水管道等设施。 

2.0.3  叠压供水  additive pressure water supply 

利用城镇供水管网压力直接增压的二次供水方式。 

2.0.4  引入管  service pipe, inlet pipe 

由城镇供水管网引入二次供水设施的管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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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当民用与工业建筑生活饮用水用户对水压、水量要求超过供水管网的供水能力时，

必须建设二次供水设施。 

3.0.2  二次供水不得影响城镇供水管网正常供水。 

3.0.3  新建二次供水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3.0.4  二次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3.0.5  二次供水设施应独立设置，并应有建筑围护结构。 

3.0.6  二次供水设施应具有防污染措施。 

3.0.7  二次供水设施应有运行安全保障措施。 

3.0.8  二次供水设施中的涉水产品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

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GB/T17219 的有关规定。 

3.0.9  二次供水设备应有铭牌标识和产品质量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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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质、水量、水压 

4.0.1  二次供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的有关规定。 

4.0.2  二次供水水量应根据小区及建筑物使用性质、规模、用水范围、用水器具及设备用

水量进行计算确定。用水定额及计算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5、《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GB/T50331 的有关规

定。 

4.0.3  二次供水系统的供水压力应根据最不利用水点的工作压力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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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统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二次供水系统的设计应与城镇供水管网的供水能力和用户的用水需求相匹配。 

5.1.2  二次供水系统的设计应满足安全使用和节能、节地、节水、节材的要求，并应符合

环境保护、施工安装、操作管理、维修检测等要求。 

5.1.3  不同用水性质的用户应分别独立计量，新建住宅应计量到户，水表宜出户。 

 

5.2  系统选择 

5.2.1  二次供水应充分利用城镇供水管网压力，并依据城镇供水管网条件，综合考虑小区

或建筑物类别、高度、使用标准等因素，经技术经济比较后合理选择二次供水系统。 

5.2.2  二次供水系统可采用下列供水方式： 

1  增压设备和高位水池（箱）联合供水； 

2  变频调速供水； 

3  叠压供水； 

4  气压供水。 

5.2.3 给水系统的竖向分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的规

定。 

5.2.4  叠压供水方式应有条件使用。采用叠压供水方式时，不得造成该地区城镇供水管网

的水压低于本地规定的最低供水服务压力。 

 

5.3  流量与压力 

5.3.1  二次供水系统设计用水量计算应包括管网漏失水量和未预见水量，管网漏失水量和

未预见水量之和应按最高日用水量的 8％～12％计算。 

5.3.2  二次供水系统的设计流量和管道水力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

规范》GB50015的规定。 

5.3.3  叠压供水系统的设计压力应考虑城镇供水管网可利用水压。 

5.3.4  高层建筑采用减压阀供水方式的系统，阀后配水件处的最大压力应按减压阀失效情

况下进行校核，其压力不应大于配水件的产品标准规定的水压试验压力。 

5.3.5  高位水池（箱）与最不利用水点的高差应满足用水点水压要求，当不能满足时，应

采取增压措施。 

 

5.4  管道布置 

5.4.1  当使用二次供水的居住小区规模在 7000 人以上时，小区二次供水管网宜布置成环

状，与小区二次供水管网连接的加压泵出水管不宜少于两条，环状管网应设置阀门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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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二次供水泵房引入管宜从居住小区给水管网或条件许可的城镇供水管网单独引入。 

5.4.3  室外二次供水管道的布置不得污染生活用水，当达不到要求时，应采取相应的保护

措施，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的规定。 

5.4.4  小区和室内二次供水管道的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5的规定。 

5.4.5  二次供水的室内生活给水管道宜布置成枝状管网，单向供水。 

5.4.6  二次供水管道的伸缩补偿装置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执行。 

5.4.7  叠压供水设备应预留消毒设施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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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备设施 

 

6.1  水池（箱）  

6.1.1  当水箱选用不锈钢材料时，焊接材料应与水箱材质相匹配，焊缝应进行抗氧化处理。 

6.1.2  水池（箱）宜独立设置，且结构合理、内壁光洁、内拉筋无毛刺、不渗漏。 

6.1.3  水池（箱）距污染源、污染物的距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5的规定。 

6.1.4  水池（箱）应设置在维护方便、通风良好、不结冰的房间内。室外设置的水池（箱）

及管道应有防冻、隔热措施。 

6.1.5  当水池（箱）容积大于 50m
3
时，宜分为容积基本相等的两格，并能独立工作。 

6.1.6  水池高度不宜超过 3.5m，水箱高度不宜超过 3m。当水池（箱）高度大于 1.5m 时，

水池（箱）内外应设置爬梯。 

6.1.7  建筑物内水池（箱）侧壁与墙面间距不宜小于 0.7m，安装有管道的侧面，净距不宜

小于 1.0m；水池（箱）与室内建筑凸出部分间距不宜小于 0.5m；水池（箱）顶部与楼板间

距不宜小于 0.8m；水池（箱）底部应架空，距地面不宜小于 0.5m,并应具有排水条件。 

6.1.8  水池（箱）应设进水管、出水管、溢流管、泄水管、通气管、人孔，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进水管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的规定。 

2  出水管管底应高于水池（箱）内底，高差不小于 0.1m。 

3  进、出水管的布置不得产生水流短路，必要时应设导流装置。 

4  进、出水管上必须安装阀门，水池（箱）宜设置水位监控和溢流报警装置。 

5  溢流管管径应大于进水管管径，宜采用水平喇叭口溢水，溢流管出口末端应设置耐

腐蚀材料防护网，与排水系统不得直接连接并应有不小于 0.2m的空气间隙。 

6  泄水管应设在水池（箱）底部，管径不应小于DN50。水池（箱）底部宜有坡度，并

坡向泄水管或集水坑。泄水管与排水系统不得直接连接并应有不小于 0.2m的空气间隙。 

7  通气管管径不应小于 DN25，通气管口应采取防护措施。 

8  水池（箱）人孔必须加盖、带锁、封闭严密，人孔高出水池（箱）外顶不应小于 0.1m。

圆型人孔直径不应小于 0.7m，方型人孔每边长不应小于 0.6m。 

  

6.2  压力水容器  

6.2.1  压力水容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制压力容器》GB150及有关标准的规定。 

6.2.2  压力水容器宜选用不锈钢材料，焊接材料应与压力水容器材质相匹配，焊缝应进行

抗氧化处理。 

6.2.3  二次供水宜采用隔膜式气压给水设备。当采用补气式气压给水设备时，宜安装空气

处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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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气压罐的有效容积应与水泵允许启停次数相匹配。 

 

6.3  水  泵  

6.3.1  居住建筑二次供水设施选用的水泵，噪声应符合行业标准《泵的噪声测量与评价方

法》JB/T8098-1999 中的 B 级要求；振动应符合行业标准《泵的振动测量与评价方法》

JB/T8097-1999中的 B 级要求。 

6.3.2  公共建筑二次供水设施选用的水泵，噪声应符合行业标准《泵的噪声测量与评价方

法》JB/T8098-1999 中的 C 级要求；振动应符合行业标准《泵的振动测量与评价方法》

JB/T8097-1999中的 C 级要求。 

6.3.3  二次供水设施中的水泵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低噪声、节能、维修方便； 

2  采用变频调速控制时，水泵额定转速时的工作点应位于水泵高效区的末端； 

3  用水量变化较大的用户，宜采用多台水泵组合供水； 

4  应设置备用水泵，备用泵的供水能力不应小于最大一台运行水泵的供水能力。 

6.3.4  电机额定功率在 11kW以下的水泵，宜采用成套水泵机组。水泵机组应采取减振措施。 

6.3.5  每台水泵的出水管上，应装设压力表、止回阀和阀门，必要时应设置水锤消除装置。 

6.3.6  每台水泵宜设置单独的吸水管。 

6.3.7  水泵吸水口处变径宜采用偏心管件，水泵出水口处变径应采用同心管件。 

6.3.8  水泵应采用自灌式吸水，当因条件所限不能自灌吸水时应采取可靠的引水措施。 

 

6.4  管道与附件  

6.4.1  二次供水给水管道及附件应采用耐腐蚀、寿命长、水头损失小、安装方便、便于维

护、卫生环保的材质，并应符合相应的压力等级。严禁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产品。 

6.4.2  管道、附件及连接方式应根据不同管材，按相应技术要求确定。 

6.4.3  二次供水管道应有标识，标识宜为蓝色。 

6.4.4  严禁二次供水管道与非饮用水管道连接。 

6.4.5  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二次供水管道应采取隔热或防冻措施，室外明设的非金属管

道应防止曝晒和紫外线的侵害。 

6.4.6  应根据管径、承受压力及安装环境等条件，采用水力条件好、关闭灵活、耐腐蚀、

寿命长的阀门。 

6.4.7  阀门应设置在易操作和方便检修的位置。 

6.4.8  室外阀门宜设置在阀门井内或采用阀门套筒。  

6.4.9  二次供水管道的下列部位应设置阀门： 

1  环状管段分段处； 

2  从干管上接出的支管起始端； 



 

 9 

3  水表前、后处； 

4  自动排气阀、泄压阀、压力表等附件前端，减压阀与倒流防止器前、后端。 

6.4.10  当二次供水管道的压力高于配水点允许的最高使用压力时，应设置减压装置。 

6.4.11  二次供水管道的下列部位应设置自动排气装置： 

1  间歇式使用的给水管网的末端和最高点； 

2  管网有明显起伏管段的峰点； 

3  采用补气式气压给水设备供水的配水管网最高点； 

4  减压阀出口端管道上升坡度的最高点和设有减压阀的供水系统立管顶端。 

6.4.12  浮球阀的浮球、连接杆应采用耐腐蚀材质。 

6.4.13  倒流防止器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的规定，

宜选用低阻力倒流防止器。 

6.4.14  供水管道的过滤器滤网应采用耐腐蚀材料，滤网目数应为 20目～40目，下列部位

应设置供水管道过滤器：  

1  减压阀、自动水位控制阀等阀件前； 

2  叠压供水设备的进水管处。 

6.4.15  减压阀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的规定。 

 

6.5  消毒设备  

6.5.1  二次供水设施的水池（箱）应设置消毒设备。 

6.5.2  消毒设备可选择臭氧发生器、紫外线消毒器和水箱自洁消毒器等，其设计、安装和

使用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6.5.3  臭氧发生器应设置尾气消除装置。 

6.5.4  紫外线消毒器应具备对紫外线照射强度的在线检测，并宜有自动清洗功能。 

6.5.5  水箱自洁消毒器宜外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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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泵  房 

7.0.1  室外设置的泵房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泵站设计规范》GB/T50265的有关规定。 

7.0.2  居住建筑的泵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应毗邻起居室或卧室。宜设置在居住建筑之外或居住建筑的地下二层，当居住建

筑首层为公建时，可设置在地下一层。  

2  泵房应独立设置，泵房出入口应从公共通道直接进入。 

3  泵房应有可贸易结算的独立用电计量装置。 

4  泵房应安装防火防盗门，其尺寸应满足搬运最大设备的需要，窗户及通风孔应设防

护格栅式网罩。 

7.0.3  泵房应采取减振防噪措施，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的规定。 

7.0.4  泵房环境噪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和《民用建筑

隔声设计规范》GBJ118的要求。 

7.0.5  泵房内电控系统宜与水泵机组、水箱、管道等输配水设备隔离设置，并应采取防水、

防潮和消防措施。 

7.0.6  泵房的内墙、地面应选用符合环保要求、易清洁的材料铺砌或涂覆。 

7.0.7  泵房应设置排水设施，泵房内地面应有不小于 0.01的坡度坡向排水设施。 

7.0.8  泵房应设置通风装置，保证房间内通风良好。 

7.0.9  水泵基础高出地面的距离不应小于 0.1m。 

7.0.10  水泵机组的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的规定，

当电机额定功率小于 11kW或水泵吸水口直径小于 65mm时，多台水泵可设在同一基础上；基

础周围应有宽度大于 0.8m 的通道；不留通道的机组的突出部分与墙壁间的净距或相邻两台

机组突出部分的净距应大于 0.4m。 

7.0.11  泵房内应有设备维修的场地，宜有设备备件储存的空间。 

7.0.12  泵房宜采用远程监控系统。   

 

 

 

 

 

 

http://house.focus.cn/showarticle/1653/30135.html
http://house.focus.cn/showarticle/1653/301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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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控制与保护 

 

8.1  控  制 

8.1.1  控制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GB50055的有关规定执行； 

2  应设定就地自动和手动控制方式, 可采用远程控制； 

3  应具有必要的参数、状态和信号显示功能； 

4  备用泵可设定为故障自投和轮换互投。 

8.1.2  变频调速控制时，设备应能自动进行小流量运行控制。 

8.1.3  设备应有水压、液位、电压、频率等实时检测仪表。 

8.1.4  叠压供水设备应能进行压力、流量控制。  

8.1.5  检测仪表的量程应为工作点测量值的 1.5倍～2倍。 

8.1.6  二次供水设备宜有人机对话功能，界面应汉化、图标明显、显示清晰、便于操作。 

8.1.7  变频调速供水电控柜（箱）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微机控制变频调速给水设备》

JG/T3009的规定。 

8.1.8  二次供水控制设备应提供标准的通讯协议和接口。 

 

8.2  保  护 

8.2.1  控制设备应有过载、短路、过压、缺相、欠压、过热和缺水等故障报警及自动保护

功能。对可恢复的故障应能自动或手动消除，恢复正常运行。 

8.2.2  设备的电控柜(箱)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控制设备》GB/T3797的有关规定。 

8.2.3  电源应满足设备的安全运行,宜采用双电源或双回路供电方式。 

8.2.4  水池（箱）应有液位控制装置，当遇超高液位和超低液位时，应自动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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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施  工 

 

9.1  一般规定 

9.1.1  施工单位应按批准的二次供水工程设计文件和审查合格的施工组织设计进行施工安

装，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 

9.1.2  施工力量、施工场地及施工机具，应具备安全施工条件。 

 

9.2  设备安装 

9.2.1  设备的安装应按工艺要求进行，压力、液位、电压、频率等监控仪表的安装位置和

方向应正确，精度等级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不得少装、漏装。 

9.2.2  材料和设备在安装前应核对、复验，并做好卫生清洁及防护工作。阀门安装前应进

行强度和严密性试验。 

9.2.3  设备基础尺寸、强度和地脚螺栓孔位置应符合设计和产品要求。 

9.2.4  设备安装位置应满足安全运行、清洁消毒、维护检修要求。 

9.2.5  水泵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压缩机、风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75

的有关规定。 

9.2.6  电控柜（箱）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

的有关规定。 

 

9.3  管道敷设 

9.3.1  管道敷设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42及有关标准的规定。 

9.3.2  二次供水的建筑物引入管与污水排出管的管外壁水平净距不宜小于 1.0m，引入管应

有不小于 0.003 的坡度，坡向室外管网或阀门井、水表井；引入管的拐弯处宜设支墩；当穿

越承重墙或基础时，应预留洞口或钢套管；穿越地下室外墙处应预埋防水套管。 

9.3.3  二次供水室外管道与建筑物外墙平行敷设的净距不宜小于 1.0m，且不得影响建筑物

基础；供水管与污水管的最小水平净距应为 0.8m，交叉时供水管应在污水管上方，且接口

不应重叠，最小垂直净距应为 0.1m，达不到要求的应采取保护措施。 

9.3.4  埋地金属管应做防腐处理。 

9.3.5  埋地钢塑复合管不宜采用沟槽式连接方式。 

9.3.6  管道安装时管道内和接口处应清洁无污物，安装过程中应严防施工碎屑落入管中，

施工中断和结束后应对敞口部位采取临时封堵措施。 

9.3.7  钢塑复合管套丝时应采取水溶性润滑油，螺纹连接时，宜采取聚四氟乙烯生料带等

材料，不得使用对水质产生污染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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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调试与验收 

 

10.1  调  试 

10.1.1  设施完工后应按原设计要求进行系统的通电、通水调试。 

10.1.2  管道安装完成后应分别对立管、连接管及室外管段进行水压试验。系统中不同材质

的管道应分别试压。水压试验必须符合设计要求，不得用气压试验代替水压试验。 

10.1.3  暗装管道必须在隐蔽前试压及验收。热熔连接管道水压试验应在连接完成 24h后进

行。 

10.1.4  金属管、复合管及塑料管管道系统的试验压力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

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的规定。各种材质的管道系统试验压力应为管道工

作压力的 1.5倍，且不得小于 0.60MPa。 

10.1.5  对不能参与试压的设备、仪表、阀门及附件应拆除或采取隔离措施。 

10.1.6  贮水容器应做满水试验。 

10.1.7  消毒设备应按照产品说明书进行单体调试。 

10.1.8  系统调试前应将阀门置于相应的通、断位置，并将电控装置逐级通电，工作电压应

符合要求。 

10.1.9  水泵应进行点动及连续运转试验，当泵后压力达到设定值时，对压力、流量、液位

等自动控制环节应进行人工扰动试验，且均应达到设计要求。 

10.1.10  系统调试模拟运转不应少于 30min。 

10.1.11  调试后必须对供水设备、管道进行冲洗和消毒。 

10.1.12  冲洗前对系统内易损部件应进行保护或临时拆除，冲洗流速不应小于 1.5m/s。消

毒时，应根据二次供水设施类型和材质选择相应的消毒剂，可采用 20mg/L～30mg/L 的游离

氯消毒液浸泡 24h。 

10.1.13  冲洗、消毒后，系统出水水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的规定。 

10.2  验  收 

10.2.1  二次供水工程安装及调试完成后应按下列规定组织竣工验收： 

1  工程质量验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42和《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执行； 

2  设备安装验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机械设备安装工程及验收适用规范》GB50231 执

行； 

3  电气安装验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 执行。 

10.2.2  竣工验收时应提供下列文件资料： 

1  施工图、设计变更文件、竣工图； 

2  隐蔽工程验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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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所包括设备、材料的合格证、质保卡、说明书等相关资料； 

4  涉水产品的卫生许可； 

5  系统试压、冲洗、消毒、调试检查记录； 

6  水质检测报告； 

7  环境噪声监测报告； 

8  工程质量评定表。 

10.2.3  竣工验收时应检查下列项目： 

    1  电源的可靠性； 

2  水泵机组运行状况和扬程、流量等参数； 

3  供水管网水压达到设定值时，系统的可靠性； 

4  管道、管件、设备的材质与设计要求的一致性； 

5  设备显示仪表的准确度； 

6  设备控制与数据传输的功能； 

7  设备接地、防雷等保护功能； 

8  水池（箱）的材质与设置； 

9  供水设备的排水、通风、保温等环境状况。 

10.2.4  竣工验收时应重点检查下列项目： 

1  防回流污染设施的安全性； 

2  供水设备的减振措施及环境噪声的控制； 

3  消毒设备的安全运行。 

10.2.5  验收合格后应将有关设计、施工及验收的文件立卷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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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设施维护与安全运行管理 

 

11.1  一般规定 

11.1.1  二次供水设施的运行、维护与管理应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 

11.1.2  管理机构应制定二次供水的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 

11.1.3  运行管理人员应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熟悉二次供水设施、设备的技术性能和运行

要求，并应持有健康证明。 

11.1.4  管理机构应制定设备运行的操作规程，包括操作要求、操作程序、故障处理、安全

生产和日常保养维护要求等。 

11.1.5  管理机构应建立健全各项报表制度，包括设备运行、水质、维修、服务和收费的月

报、年报。 

11.1.6  采用叠压供水的用户变更用水性质时，应经供水企业同意。 

11.1.7  管理机构应建立健全室外管道与设备、设施的运行、维修维护档案管理制度。 

 

11.2  设施维护 

11.2.1  管理机构应建立日常保养、定期维护和大修理的分级维护检修制度，运行管理人员

应按规定对设施进行定期维修保养。 

11.2.2  运行管理人员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对设备的运行情况及相关仪表、阀

门应按制度规定进行经常性检查，并做好运行和维修记录。记录内容包括：交接班记录、设

备运行记录、设备维护保养记录、管网维护维修记录；应有故障或事故处理记录。 

11.2.3  运行管理人员不得随意更改已设定的运行控制参数。 

11.2.4  二次供水设施出现故障应及时抢修，尽快恢复供水。 

11.2.5  泵房内应整洁，严禁存放易燃、易爆、易腐蚀及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物品。泵房应

保持清洁、通风，确保设备运行环境处于符合规定的湿度和温度范围。 

 

11.3  安全运行管理 

11.3.1  管理机构应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加强对泵房、水池（箱）等二次供水设施重要部位

的安全管理。 

11.3.2  运行管理人员应定期巡检设施运行及室外埋地管网，严禁在泵房、水池（箱）周围

堆放杂物，不得在管线上压、埋、围、占，及时制止和消除影响供水安全的因素。 

11.3.3  运行管理人员应定期检查泵房内的排水设施、水池（箱）的液位控制系统、消毒设

施、各类仪表、阀门井等，以保证阀门井盖不缺失、阀门不漏水；自动排气阀、倒流防止器

运行正常。 

11.3.4  运行管理人员应定期分析供水情况，经常进行二次供水设备安全检查，及时排除影

响供水安全的各种故障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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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  运行管理人员应定期检查并及时维护室内管道，保持室内管道无漏水和渗水。及时

调整并记录减压阀工作情况，包括水压、流量以及管道的承压情况。 

11.3.6  水池（箱）必须定期清洗消毒，每半年不得少于一次，并应同时对水质进行检测。 

11.3.7  水质检测项目至少应包括：色度、浊度、嗅味、肉眼可见物、pH 值、大肠杆菌、

细菌总数、余氯，水质检测取水点宜设在水池（箱）出水口，水质检测记录应存档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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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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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 

13. 《电气控制设备》GB/T3797 

14.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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